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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理工人〔2015〕28 号

关于印发《江苏理工学院教学和科研突出
成果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江苏理工学院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励办法（试行）》

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理工学院

201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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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
奖励办法（试行）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多

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不断提高我校的办学

水平和综合实力，在原有办法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一、奖励的类别和范围

1．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主要奖励我校获得的省部级

以上教学和科研成果,也包括学科建设成果、省级以上本科

教学工程立项建设项目、经鉴定验收的成果、高水平论文和

学术专著、授权专利，国家图书奖，艺术设计作品、五个一

工程、大学生学科竞赛获奖项目等（见附件 1）。

2．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励范围主要为我校拥有知识

产权，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我校人员（含在编在岗人员、

雇员制聘用人员）为第一完成人或指导本校学生取得的教学

和科研成果等(本办法附件中有备注的除外)。我校教职工作

为通讯作者指导高水平论文，我校为第一作者单位，视同第

一作者。

3．本办法中所列各类奖励必须是各级政府颁发的奖项，

立项建设项目须为我校职能部门组织申报，国家或省部级规

划部门批准，有正式批文和项目(课题)编号的项目，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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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项目经费转入我校账户。凡以个人名义参加或经费未

到账者，学校不予奖励。

二、奖励标准及分配办法

1．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励标准见附件 1。

2．同一成果，按最高等级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不

重复奖励。获得奖励后符合更高级别奖励条件的，补足奖励

差额。

3．学科建设成果和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立项建设项

目的奖金由获奖单位和第一完成人根据对成果贡献的实际

大小进行分配；获奖教学和科研成果、科研立项、论文专著

的奖金由项目负责人或第一署名人负责分配；授权专利的奖

金由第一发明人负责分配。奖金一次性发放，个人所得税由

计划财务处统一代扣代缴。

4．剽窃他人成果或弄虚作假者，核实后撤销其奖励资

格，追回所颁奖金，在全校通报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各

类立项项目因故没有完成而撤项者，收回原奖励。

三、统计和奖励程序

1．教务处、科技产业处、人文社科处、学科建设办公

室等职能部门汇总上年度教职工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送人

事处。

2．人事处审核并在校园网公示后，报分管校长审批。

3．发放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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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本奖励办法每年执行一次，相关职能部门在每年 5

月底前汇总，统计范围为上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所

取得的各项成果。6月底前完成审批和奖励工作。因鉴定或

证书颁发跨年度等原因不能在当年统计的项目成果，统计在

下一年度。因个人原因在本年度未统计的项目成果，最多可

延迟一年统计，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2.取得相当于或高于附件 1中所列之成果者，可以单独

申报，申报者应提供成果水平和影响的背景资料及支撑材

料，供相关职能部门审核认定时参考。

3.附件 1中所列成果必须与获得者所在岗位、专业相关，

其他无关成果不予统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有相关奖励政策

停止执行。本办法由人事处、教务处、科技产业处、人文社

科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等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1.江苏理工学院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励标准

2.江苏理工学院校定权威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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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理工学院教学和科研突出成果奖励标准
单位：元

成果类别 成果级别
奖励金额

（含税）
备 注

获奖教

学成果

（每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00000 我校为第二排名单位的按

40%给予奖励，第三排名单

位的按 20%给予奖励，第

四排名单位的按 10%给予

奖励，第五排名单位及以

后的按 5%给予奖励。有证

书。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000

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00000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0000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0000

获奖科

研成果

（每项）

国家级三大奖一等奖 1000000

国家级三大奖指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级

三大奖中我校为第二排名

单位的按40%给予奖励，第

三排名单位的按20%给予奖

励，第四排名单位的按10%

给予奖励，第五排名单位及

以后的按5%给予奖励，有证

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优秀成果奖获奖参照

国家级三大奖奖励。

可直接申报国家科技进步

奖的相关国家级行业协会

获奖，比照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低一档奖励。

国家级三大奖二等奖 500000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一等奖
250000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二等奖
100000

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三等奖
40000

常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2000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 200000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二等奖、全国教

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20000

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三等奖、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70000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40000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

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

6000

常州市自科论文一等奖 2000

学科建

设成果

申报成功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

心或重点研究基地
40000

我校为第一单位。申报成功

不需验收的，直接兑现奖励。

申报成功需验收的，申报成

功按标准的60%兑现奖励，通

过验收兑现其余40%奖励。

申报成功省级重点培育学科 30000

申报成功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20000

申报成功省级重点建设实验室 20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 80000

申报成功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40000

省级以上

本科（研

究生）教

学工程立

项建设项

目

申报成功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30000

申报成功江苏省重点专业 15000

申报成功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000

申报成功江苏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15000

申报成功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研究生

优秀课程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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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类别 成果级别
奖励金额

（含税）
备 注

省级以上

本科（研

究生）教

学工程立

项建设项

目

申报成功江苏省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研究

生优秀课程
10000

有省经费资助且申报成功

不需验收的，直接兑现奖

励。有省经费资助且申报

成功需验收的，申报成功

按标准的 50%兑现奖励，

通过验收兑现其余 50%奖

励。无省经费资助不予奖

励。

申报成功江苏省优秀教学多媒体课件 5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60000

申报成功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20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教改研究课题（含研究生） 10000

申报成功省级教改研究课题（含研究生） 5000

申报成功国家规划教材 15000

申报成功省重点教材 5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0000

申报成功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5000

申报成功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 10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5000

申报成功国家级(省级重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500

教学名

师奖

国家级教学名师 100000

省级教学名师 30000

论文

(篇)和

学术专

著(部)

发表

《nature》、《science》 150000 《nature》、《science》

子刊论文、cell 论文奖励

5万。

校定权威期刊目录见附件

2

《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 20000

《科学通报》 12000

校定权威期刊 10000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1000

收录、

转载

SCI（一区、二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30000 SCI(科学引文索引)、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源刊、EI(工程索引)、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A&HCI(人文艺术引

文索引)

SCI（三区、四区）、SSCI 源刊 12000

CSSCI 源刊（非扩展版）、EI源刊 6000

A&HCI、人大复印资料（全文） 3000

CSSCI 源刊（扩展版） 2000

EI 会议检索、CPCI 1500

出版 专著（含译著） 10000
若同时获得出版资助，则

奖励金额为两者差额。

授权专

利（每

项）

发明专利 5000

专利权人为江苏理工学院。我

校作为第一权利人与其他单位

或个人共同申请的专利，奖励

金额为相应标准的70%。

图书类 国家图书奖 20000

艺术设

计作品

文化部和中国美协联合主办的

5年一次全国美展

金奖 50000
美展应是由国家和省美术

家协会主办，收藏应有收

藏证书或相关证明。

银奖 20000

铜奖 8000

入选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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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类别 成果级别
奖励金额

（含税）
备 注

艺 术 设

计作品

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美协等主

办的全国性单项美术(或设计艺

术)作品展

金奖(一等奖) 10000

美展应是由国家和省美术

家协会主办，收藏应有收

藏证书或相关证明。

银奖(二等奖) 5000

铜奖(三等奖) 2000

入选 1000

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美协等

主办的省级美术(或设计艺术)作品展

金奖(一等奖) 3000

银奖(二等奖) 2000

在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中国美协主办) 5000

在省级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省美协主办) 3000

五个一

工程奖

国家级 50000

省级 20000

指导省级

以上大学

生（研究

生）学科

竞赛获奖

项目

全国特等奖 50000
获奖项目指“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获奖及研究生学科竞赛获奖项

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学科竞

赛其奖励标准为“挑战杯”的

70%。具体包括：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飞思卡尔杯全国

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全国大学

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

设计与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大赛、全国大学生物

理实验竞赛。其他学科竞赛奖

励标准为“挑战杯”的50%。

全国一等奖（金奖） 20000

全国二等奖（银奖） 10000

全国三等奖（铜奖） 8000

入围全国赛 5000

省赛一等奖 4000

省赛二等奖 3000

省赛三等奖 2000

指导毕业

生

江苏省本科优秀毕业设计

一等奖 5000

二等奖 2000

三等奖 1000

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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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理工学院校定权威期刊目录
序号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期 刊

1 哲 学 哲学 哲学研究 哲学动态

2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3 应用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

法 学

法学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5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6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马克思主义研究

7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8 心理学 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

9 体育学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技

10
文 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评论 中国语文

11 外国语言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文学评论

12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 管理世界 南开管理评论

13 公共管理学 中国行政管理

14 农林经济管理学 中国农村经济

15
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

16 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科学学报

17

理 学

数学 数学学报 数学年刊·A辑

18 物理学 物理学报 光学学报

19 化学 化学学报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

工 学

力学 力学学报 力学进展

21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学报 中国机械工程 汽车工程

22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学报 电子与信息学报

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报（英文）

24 软件工程 软件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中国图像图形学报

25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学报

26 电气工程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电工技术学报

27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金属学报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8 仪器科学与技术 仪器仪表学报

29 控制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学报 控制理论与应用

30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学报

31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学报 化工进展

32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中国环境科学

33
艺术学

设计学 装饰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34 美术学 美术研究 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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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 年 3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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